
我国企业构建董事会主导下的、基于信

息观的治理型内部控制时代的到来。

1 .董事会应成为内部控制新的责

任主体。内部控制有关制度安排不仅要

满足管理层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

需要，同时也要满足治理层对管理层实

施监督的需要，这就要求治理层在内部

控制体系中与管理层共同成为内部控制

的关键责任主体，并负责对内部控制的

制定和执行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层则负

责内部控制的制定和实施。新的责任主

体的形成大大拓展了内部控制传统意义

上的控制边界，即由中层的会计核算系

统和业务执行系统向高层的决策系统渗

透。这种治理型的内部控制对于防 范企

业决策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

防止“骏网事件”中C E O 吴洪彬绕开董

事会擅自改 变公 司业务架构和财务管理

制度，而业务层（内部控制系统）不对董

事会负责，不及时进行制止、报告的现

象具有重要作用。

2 .公 司要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与外部评价，发现其存在的潜在风险。

美国萨班斯法案404条款 强制要求上市

公 司管理当局要进行内部控制的自我评

价，担任公 司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应当对其进行测试和评价，并出具评价

报告。由此美国上市公 司的内部控制从

“标准的内部控制阶段”进入了“受监控

的内部控制阶段”，进入一个管理当局自

我评价和外部审计师独立评价的强制性

双重评价阶段。我国企业应吸取“骏网

事件”的教训并借鉴美国的做法，构建以

董事会为主导、管理层为支持的内部自我

评价和注册会计师为主导的外部评价相

结合的双重评价机制，并将内部控制的

评价结果与市场评价结合起来，让内部

控制的评价结果影响企业市场价值，促

进企业对内部控制的内在需要。同时笔

者建议应将外部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

的评价确定为一项独立的、强制性的审

计义务，并研究制定内部控制审计准则，

以 加强我国企业治理层对内部控制实际

落实和运行的重视。

3.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应建立在信息

观的基础上。传统的基于权利观的内部

控制的运行 机理是通过组织权力的制

衡与牵制，制定繁琐的规章制度，从 而限

制行为主体的职权，以 达到纠错防弊的

目的。所以 当一些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被

侵吞案件曝光时，我们首先会认 为这是

由于领导者权力失去了监督和制约，以

及对其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而不会认

为这是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信息系统

来及时地发现和制止。现代公 司的内部

控制框架必须构建在信息基础上，注重

信息系统尤其是会计信息系统在内部控

制中的构建，强调控制体系中与各控制

点和业务点相适应的信息点的建设，确

保信息在关键控制点作业活动上的顺畅

流动，同时公 司要在内外部建立起开放

式的信息沟通机制，实时反映公 司内部

的信息，使信息能够高度共享，从 而有效

地做到对公 司管理当局和内部组织的监

控、约束和引导，以 维护投资者的产权

意志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确保公

司治理目标的实现。

4.应强化 企业内部控制中的反向

制衡机制。“骏网事件”中吴洪彬绕开董

事会擅自改 变公 司业务架构和财务管理

制度，而业务层（内部控制系统）没有及

时进行制止和报告，这反映出我国企业

内部控制中反向制衡机制的缺失。美国

C O SO 报告要求各内控执行主体在经营

中要相互监督，有权拒绝明显违法的事

项并通过信息沟通来反应经营管理中的

不适当行为。所以，现阶段我国企业必须

强化内部控制中的反向制衡机制，使企

业内部各行为主体相互约束和牵制。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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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式套利

蝶式套利是指利用同一品种期货在不同交割月份的价差进行套期获利，它由两个方向相反、共享居中交割月份合

约的跨期套利组成，可分解为一手牛市套利和一手熊市套利。蝶式套利的风险有限，盈利也有限。

整个蝶式套利涉及近期合约、远期合约以及更远期合约三个合约，又称为近端、中间、远端合约。蝶式套利在净

头寸上没有开口，也就是买入合约总数和卖出合约总数相等，采用1份近端合约、2份中间合约、1份远端合约的头寸

配置方式，其中近端和远端合约的方向一致（同为买入或卖出），中间合约的方向则相反。根据买卖方向的不同，可分

为两组，一组是买近月、卖中间月、买远月；另一组是卖近月、买中间月、卖远月。由于不同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在客

观上存在着价格水平的差异，而且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中间交割月份的合约与两旁交割月份的合约价格还有可

能会出现更大的价差，这就为套利者提供了绝好的获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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